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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推動第二期(109-111年)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

110年度春季執行成果資料收集作業須知 

    請學校行政團隊及計畫團隊確實依據 110年度春季執行成果資料收集作業進

行資料收集及線上填寫表單，春季管考作業流程說明如下。 

壹、 目的 

為了解本期受補助計畫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執行狀況與成果，以及了解學校整

體推動是否有效支持 USR計畫之執行，爰依第二期(109-111年)計畫徵件須知，每

年度擇期辦理 USR計畫季度成果考核，針對每件計畫所提成果資料進行收集與分

析，以利 USR中心推動中心擬定後續之諮詢協作措施。 

貳、 作業流程 

一、 春季管考作業收集表單填寫程序 

（一） 繳交期限：自 110年 4月 21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時至 110年 5月 20

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5時止。 

（二） 繳交方式：由學校管理窗口及個案計畫窗口分別至計畫管理系統(網址：

https://manage.tw-usr.org/application/login)填報 110 年度春季管考收集

資料調查表單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（三） 填報負責人：  

1. 學校管理窗口 

(1) 學校端基本資訊+活動面向（附件一）。 

2. 個案計畫窗口 

(1) 計畫端基本資訊+經費使用面向（附件二）。 

(2) 計畫端聘用專職及兼任人員（附件三）。 

(3) 計畫端教師面向（附件四）。 

(4) 計畫端課程面向（附件五）。 

(5) 計畫端活動面向（附件六）。 

(6) 計畫端跨資源合作面向（附件七）。 

參、 成果資料上傳注意事項 

一、110年度春季管考作業收集表單：請直接至系統填報，無須上傳任何文

件。 

二、春季管考作業收集表單，各表單填入日期區間如下： 

（一）經費： 

經費使用面向（附件二）：109年度計畫使用經費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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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人力： 

1. 專職及兼任人員（附件三）：109年 10月 1日至 110年 3月 1日及

間曾在職者。 

2. 教師面向（附件四）：109學年度第 1學期參與計畫之教師。 

（三）課程（附件五）： 

      開課學期：109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。 

（四）活動（附件六）： 

      活動使用面向：109年 10月 1日至 110年 3月 1日辦理之活動。 

三、109年成果評核結果為「不通過」之個案計畫執行期限為 4月 30日止，

亦必須填報 110年度春季管考收集資料調查表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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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附件三〕 

 

 

〔附件四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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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附件五〕 

 

 

〔附件六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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